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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账户类业务 

第一节 开立基金账户或增开直销交易账户 

开户前请阅读： 

《专业投资者证明材料清单》，如符合请提供身份证明资料。 

 

一、 个人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或增开直销交易账户所需资料：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版）》 

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胞证、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投资者，还需提供开户银行证明文件，以及境内连续居

住一年和资金来源境内证明文件） 

3、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

及能证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明文件并留存复印件 

4、委托他人办理的，须出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以及投资者本

人签署的委托他人办理业务的授权委托书 

5、出示银行储蓄卡并留存复印件 

6、签署一式两份的《基金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如开通传真交易） 

7、签署《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个人客户版）》 

8、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二、 注意事项： 

1、个人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所管理的基金，须在该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开立基金

账户。一个投资人用同一证件类型同一证件号码在一个注册登记机构只能开

立一个基金账户。 

2、如投资者以前未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任何销售机构开立过基金账户，

须办理开立基金账户业务；如投资者以前曾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代销

机构开立过基金账户，首次到直销中心办理基金业务，须先增开直销交易账

户。 



 

 

3、投资者预留的客户信息是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投资者联系、为投资者提

供服务的唯一信息来源，投资者所填信息嘉实基金均视为本人真实有效的联

系方式。如因投资者预留信息有误导致无法联系投资者本人，造成的结果由

投资者本人承担。 

4、投资者预留的银行账户是投资者基金份额赎回、分红、退款的唯一汇入账户，

投资者预留银行账户户名须与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姓名一致。 

5、开立基金账户或增开直销交易账户业务，须由投资者本人亲临直销中心办理。 

6、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投资者提供的开户资料仅作表面真实性审查。 

7、直销中心对开户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

确认为准。 

 

第二节 账户资料变更 

一、 账户信息变更资料清单 

(一) 变更联系方式、开通传真委托方式等账户基本信息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版）》 

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并留存复印件 

3、开通传真的委托方式还须签署《基金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一式两份 

(二) 变更投资者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等账户重要信息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版）》 

2、出示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并留存复印件 

3、变更投资者姓名、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视原因提供相应单位出具的变更证明 

(三) 变更预留银行信息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版）》 

2、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3、出示本人拟更换的银行卡原件并留存复印件 

4、提供拟更换银行卡的取款回单原件并留存 

5、本公司视情况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 注意事项： 



 

 

1、账户基本信息变更及预留银行信息变更可通过远程委托方式办理，账户重要

信息变更须亲临直销中心办理或将所需资料原件寄送至直销中心办理。 

2、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电子

件视同原件。 

3、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

为准。 

 

第三节 专业与普通投资者的转化 

一、 专业投资者转化为普通投资者 

(一) 转化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已在我司认定为专业投资者的，可申请转化为普通

投资者： 

1、金融资产不低于500 万元，或者最近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 万元； 

2、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2年以上

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属于《证券期货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管理人员、

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

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二) 转化资料 

1、填妥的《转化告知书（个人）》 

2、填妥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个人客户版）》 

3、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二、 普通投资者转为专业投资者 

(一) 转化条件 

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30万元，且具有1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1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

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 



 

 

(二) 转化资料 

1、填妥的《转化申请表（个人）》 

2、身份证件正反两面复印件 

3、投资知识测试问卷 

4、【金融资产证明（最近3个月）】或【收入证明】 

5、【投资经历证明】或【人事证明】或【职业资格认证+完成的相关项目证明】 

 

第四节 销户 

一、 销户资料清单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版）》 

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3、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

及能证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

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二、 注意事项 

1、销户是指应投资人要求，直销中心为投资人撤销基金账户资料和信息的业务。

包括基金账户销户和交易账户销户。基金账户销户是指撤销投资人在该基金

账户的注册登记机构的账户资料和信息的业务，交易账户销户是指撤销投资

人在直销中心的账户资料和信息的业务。 

2、办理基金账户销户时，投资者须保证该基金账户在所有销售机构的基金份额

均为零；办理交易账户销户时，投资者须保证该基金账户在直销中心的基金

份额为零。 

3、销户业务须亲临直销中心办理或将所需资料原件寄送至直销中心办理。 

4、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

为准。 

  



 

 

第二章 交易类业务 

交易须知： 

1、《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七条：投资者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

投资者。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保

护。 

2、我司在向普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提供相关服务过程中，将视情况增加与投资

者的相关确认环节。 

 

第一节 基金认/申购 

一、 个人投资者办理基金认/申购所需资料：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 

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二、 认/申购资金的付款方式： 

通过银行转账汇款到嘉实直销专户 

三、 注意事项： 

1、未开户的投资者应先开户，基金开户与认/申购可同一交易日受理。 

2、投资者须使用本人在直销中心预留银行账户进行银行转账汇款。 

3、款项于申请当日的 17:00（认购）/15:00（申购）前到账，该申请方为有效

申请；资金未在申请日规定时间前到账的，如果允许延期，且认/申购资金可

于下两个工作日内到账，直销中心将把认/申购申请转为资金实际到账的工作

日接受的申请，认/申购基金的净值以资金实际到账的工作日的基金净值为准，

投资者应承担在此期间基金净值上涨的风险；如果不允许延期，该申请将被

视为无效申请。 

4、基金认/申购业务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交易，须在

基金的交易开放日 17:00（认购）/15:00（申购）前将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

中心，并来电确认直销中心是否准确收到传真。 



 

 

5、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

件视同原件。 

6、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

为准。 

 

第二节 基金转换 

一、 个人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所需资料：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 

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二、 注意事项： 

1、基金转换业务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交易，须在基

金的交易开放日 15：00前将填写准确的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来电确

认直销中心是否准确收到传真。 

2、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

件视同原件。 

3、基金转换确认成功后，转入基金的持有期从转入确认日开始计算。 

4、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

为准。 

 

第三节 基金赎回 

一、 个人投资者办理基金赎回所需资料：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 

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二、 注意事项： 

1、基金赎回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交易，须在基金的

交易开放日 15：00前将填写准确的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来电确认直

销中心是否准确收到传真。 



 

 

2、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

件视同原件。 

3、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

为准。 

 

第四节 分红方式变更 

一、 个人投资者办理基金分红方式变更所需资料：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 

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二、 注意事项： 

1、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两种，除特别规定的基金品

种外，基金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2、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人开立基金账户或交

易账户时选择的账户分红方式无效。 

3、基金每次分红时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4、基金分红方式变更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交易，须

在基金的交易开放日 15：00 前将填写准确的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

来电确认直销中心是否准确收到传真。 

5、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

件视同原件。 

6、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

为准。 

 

第五节 交易撤单 

一、 个人投资者办理交易撤单所需资料：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 

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二、 注意事项 

1、认购期间已受理的认购申请不接受撤单。申购、赎回、转换等申请可以在当

日 15：00之前提交撤单申请。 

2、交易撤单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办理，须在基金的

交易开放日 15：00时前将填写准确的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来电确认

直销中心是否准确收到传真。 

3、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

件视同原件。 

 

第六节 基金转托管 

一、 个人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托管所需资料： 

1、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基金转托管业务申请表》 

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二、 注意事项 

1、转托管是指投资人在同一基金的不同销售机构之间实施的所持基金单位托管

机构变更的操作。投资人可将在直销中心登记的基金份额的部分或全部转托

管至其他销售机构，也可将在其他销售机构登记的基金份额的部分或全部转

托管至直销中心。 

2、基金转托管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如通过传真方式进行办理，须在基金

的交易开放日 15：00 时前将填写准确的有关资料传真至直销中心，并来电

确认直销中心是否准确收到传真。 

3、投资者须将所有资料原件十日内寄送到直销中心，一月之内未寄到者，传真

件视同原件。 

4、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

为准。 


